
A64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6月23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313

证券简称：日海智能 公告编号：

2020-029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一、本次新增股份数量及发行价格

1、发行数量：62,400,000股

2、发行价格：18.60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1,160,640,000.00元

4、募集资金净额：1,135,066,970.57元

二、本次新增股份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62,400,000股， 将于2020年6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

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非交易日

顺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20年6月29日（即上市日），公司股价不

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

条件。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日海智能 指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珠海润达泰 指 珠海润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润良泰 指 上海润良泰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 指 薛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非公开

发行、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62,400,

000股A股股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珠海九洲 指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千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千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明细数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unsea�AIoT�Technology�Co.,�Ltd.

法定代表人： 刘平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股票简称： 日海智能

股票代码： 002313.SZ

所属行业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成立日期： 2003年11月14日

上市日期： 2009年12月3日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 312,000,000.00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大新路198号马家龙创新大厦17层1701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大新路198号马家龙创新大厦15-17层

董事会秘书： 李玮

电话号码： 86-755-26919396,86-755-27521988

传真号码： 86-755-26030222*3218,86-755-26413837

电子邮箱： liwei2@sunseaaiot.com

公司网址： www.sunseaaiot.com

主营业务

以AI物联网业务为核心，主要包括AI物联网产品与方案、无线通

信模组、基础设备和工程服务业务。 其中，公司的AI物联网综合

解决方案、无线通信模组、智能终端等产品和服务，主要应用于各

类物联网智能硬件、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领域，公司作为电信运

营商、地方政府及各类物联网产品生产企业的AIoT合作伙伴，运

用AI物联网技术共同为传统行业新旧动能转换赋能并服务。 工

程服务业务主要为三大电信运营商及中国铁塔和其他客户提供

通信网络勘察、设计、工程建设、维护及优化等综合技术服务；基

础设备业务主要为电信运营商、中国铁塔公司及国际通信设备服

务提供商提供通信网络连接、 分配和保护的产品及整体解决方

案，并积极推动产品和服务的智能化升级。

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19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19年5月6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19年8月30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调减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

2020年2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2020年3月9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二）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2019年11月1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19年12月25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日海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58号），同意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总体方案。

三、本次发行对象及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

（一）《认购邀请书》的发出

2020年5月25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邮件的方式共向163家投资者

发出了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

“《认购邀请书》” ）。 本次发送的163家投资者包括：发行人前20名股东中的16个股东

（剔除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主承销商

及其关联方等共4个股东）、基金公司20家、证券公司11家、保险公司5家、董事会决议公

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函投资者111家，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共计163家。 具体清单如下：

总序号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总序

号

序号 投资者名称

前20大股东（剔除关联方） 81 29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

公司

1 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2 30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2 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83 31 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3 3 西藏福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4 32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4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中证5G通信主题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5 33 深圳德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 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 －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019L-FH002深

86 34 国金鼎兴投资有限公司

6 6

北京京泰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京泰晟证券投资基金

87 35

深圳市志成资本管理企业（有

限合伙）

7 7 黄永军 88 36

天津进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 8 湛锦莲 89 37 嘉兴凯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 9 李蓬 90 38 上海弦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 10 俞韵 91 39

杭州城投网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1 1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92 40

重庆新宏域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12 12 黄杰 93 41 杭州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 13 王婵娟 94 42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14 14 杨世光 95 43 颐和银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 15 高清水 96 44 北京瑞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 16 颜延庆 97 45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基金公司 98 4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17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9 47 北京诚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 48

杭州东方嘉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9 3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1 49 上海偕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 4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2 50 北京雅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1 5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3 51

深圳市任君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22 6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4 52 恒泰华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 7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5 53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24 8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6 54 上海洪鑫源实业有限公司

25 9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7 55 国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6 10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8 56 深圳至诚至美投资有限公司

27 11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9 57 北京睿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 12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0 58

深圳市拓盈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29 13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1 59

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30 14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 28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1 15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2 60 福建汇盛投资有限公司

32 16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3 61 上海金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3 17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4 62

深圳纽富斯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34 18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5 63 成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5 19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6 64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6 20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7 65 江苏星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 118 66 上海秦兵投资有限公司

37 1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19 67

北京五道口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38 2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0 68

贵安新区光证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39 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1 69

深圳前海赛伯乐产品并购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40 4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2 70

八方创融（深圳）科技有限公

司

41 5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3 71

上海朗实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

合伙)

42 6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4 72 中证乾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3 7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5 73 北京和盛乾通投资有限公司

44 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6 74 兴业国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5 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127 75

深圳菁英时代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46 1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8 76

浙银首润(深圳)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47 11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9 77

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保险公司 130 78

上海君和立成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48 1 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31 79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9 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2 80

北京君诚同信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50 3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3 81 北京云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1 4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4 82

共青城尚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52 5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135 83

深圳安盛天誉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投资者 136 84 苏州创元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53 1

上海上汽恒旭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37 85

深圳市瑞胜特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4 2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138 86

上海厚有安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55 3 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9 87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56 4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40 88

北京熙诚金睿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57 5

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141 89 前海互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8 6

首都建设投资引导基金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

142 90

深圳平安汇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9 7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143 91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 8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4 92

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有限

合伙）

61 9

上海军民融合产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145 93 合肥银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2 10

深圳市远致瑞信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46 94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63 11 广州万宝长睿投资有限公司 147 95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64 12

上海诚鼎创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48 96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65 13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149 97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66 14 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 150 98 新疆汇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7 15 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51 99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8 16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152 100 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69 17 王敏 153 101 杨洪浩

70 18 王亲强 154 102 郭军

71 1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155 103 张辉贤

72 20

招商局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156 104

上海斐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73 2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157 105 蔡贺景

74 22 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58 106 吴秀芳

75 23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9 107 王良约

76 24

华菱津杉 (天津)产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60 108 吴建昕

77 25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61 109 邓跃辉

78 26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162 110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9 27

叙永金舵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63 111 广州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报会启动后（2020年5月25日）至申购日（2020年5月28日）9:00

期间内，因1家投资者表达了认购意向，主承销商向上述投资者补充发送了认购邀请文

件。 具体名单如下：

总序号 序号 认购主体名称

其他投资者

164 1 Shenwan�Hongyuan�Asset�Management�(Asia)�Limited

截至2020年5月28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164个对象送达认购邀请文件，具体包

括发行人前16名股东（剔除关联方、未剔除重复）、基金公司20家、证券公司11家、保险

公司5家、其他投资者112家。

保荐机构与律师经审慎核查后，认为其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文件及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认购对象资格的规定。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及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

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二）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根据 《认购邀请书》 的约定， 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的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9:

00-12:00，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全程见证。 在有效报价时间内，共收到8家投资

者采用传真方式提交的有效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购报

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 ）。截至2020年5月28日12:00，收到保证金共计56,

000,000万元（其中1家未报价）；另2家投资者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根据《日海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邀请书》的规定，该投资者无需缴纳保证

金。 经核查，以上8名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均为有效报价。

有效时间内全部申购簿记数据统计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

象类别

关

联

锁定

期

（月）

申购价

格（元/

股）

申购额

（万元）

申购股

数（万

股）

有效申

购（万

股）

获配数

量（股）

1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 无 6 18.60

116,

064.00

6,

240.00

6,

240.00

62,

400,

000

2

Shenwan�

Hongyuan� Asset�

Management�

(Asia)�Limited

其他 无 6 18.50

19,

784.00

1,

069.41

1,

069.41

3

西藏福茂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无 6 16.10

4,

000.00

249.84 249.84

4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无 6 15.41

4,

000.00

259.57 259.57

5

西藏福茂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无 6 15.20

4,

000.00

263.16 263.16

6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无 6 15.11

5,

000.00

330.91 330.91

7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证券公

司

无 6 15.03

5,

000.00

332.67 332.67

8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 无 6 15.02

4,

020.00

267.64 267.64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 无 6 14.92

5,

710.00

382.71 382.71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 无 6 14.52

6,

400.00

440.77 440.77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华泰资产定

增全周期资产管理

产品）

保险公

司

无 6 14.50

4,

000.00

275.86 275.86

1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 无 6 14.36

6,

600.00

459.61 459.61

13

西藏福茂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无 6 14.26

4,

000.00

280.50 280.50

合计 - - - -

164,

468.00

9,

256.60

9,

256.60

62,

400,

000

注：本次申购和配售按金额进行；申购数量合计按每个申购主体申报的最大金额、

股数对应的申报数量计算。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询价申

购的8家投资者，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规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完整的附件，并在

规定的时间内缴纳保证金，该投资者报价为有效报价。

（三）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按照《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

依次按（1）认购价格优先、（2）认购金额优先、（3）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原

则确定， 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量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为18.60元/股， 发行数量为62,400,000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1,160,640,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5,573,029.43元 （不含税）， 募集资金净额为1,135,066,

970.57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情况如

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2,400,000 1,160,640,000 6

合计 62,400,000 1,160,640,000 -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62,400,000股，符合贵会《关于核准日海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58号）中非公开发行股份数

量的要求。

五、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采取询价方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2020年5月26

日（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即14.26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

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以询价方式，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8.60元/

股。 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14.26元/股的130.43%，相当于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

日均价17.81元/股的104.42%。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

160,640,000.00元，未超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金额上限123,44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25,573,029.43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135,066,970.57元。

发行费用的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其中：不含税金额（元）

承销保荐费用 26,265,011.20 24,778,312.45

律师费用 500,000.00 471,698.11

会计师费用 280,000.00 264,150.94

登记及信息披露等其他发

行费用

62,400.00 58,867.92

合计 27,107,411.20 25,573,029.43

七、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公司及主承销商于2020年5月29日向发行对象珠海九洲发出了《缴款通知》。 发行

对象根据《缴款通知》的要求向指定的本次发行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股款。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年6月4日出具的《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资金到位情况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ZK10096

号），截至2020年6月1日止，中信证券共收到发行对象汇入中信证券为日海智能本次非

公开发行开立的专门缴款账户认购资金总额为1,160,640,000.00元。

2020年6月3日， 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保荐费和承销费后的上述认购款项的剩

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年6月

4日出具的《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ZK10097号），

截至2020年6月3日止，发行人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2,4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1,160,64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25,573,029.43元（不含税），募

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135,066,970.57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62,400,000.00元，增加

资本公积人民币1,072,666,970.57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等

相关规定，公司制定了《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公司及子公

司已在募集资金到账后，与保荐机构及监管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

议，并按照规定进行披露。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严格落实募集资金的存管、

使用、信息披露、监管的审批程序和监管流程。

九、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2020年6月16日出具的 《股份

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十、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公司住所 珠海市吉大九洲港

办公地址 珠海市吉大九洲港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曾建平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4001925333612

成立日期 1988年7月9日

经营范围

对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和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取得资质

证后方可经营）；自有物业出租；停车服务。 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客运站

经营，住宿服务，中餐制售，酒、烟、日用百货的零售，棋牌，健身。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及交易情况

经核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最近一年，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对

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

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量及限售期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2,400,000 1,160,640,000 6

合计 62,400,000 1,160,640,000 -

上述投资者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票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本次

发行结束后，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

安排，限售期结束后，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

行人律师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核查：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珠海九洲， 其认购本次日海智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

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

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十一、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认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并向中国证监会

报送了启动发行无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和发行对象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本次发

行预案、发行方案的有关规定。

十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如下：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向中

国证监会报送了启动发行无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发行人董事会已取得办理本次发

行相关具体事宜的授权；

2、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及其他有

关法律文书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3、 发行对象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4、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 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

本次发行认购；本次发行最终获配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

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

联方；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最终获配对象作

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 以及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最终获配对象提

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5、本次发行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本次发行预案、发行方案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

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已于2020年6月16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日海智能；证券代码为：002313；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

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2020年6月29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新增股份的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年6月

29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 新增股份限售期为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12月28日。

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62,400,000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20年5月20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截至股份登记日）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542,476 0.17% 62,400,000 62,942,476 16.81%

二、无限售流通股 311,457,524 99.83% 0

311,457,

524

83.19%

三、股份总数 312,000,000 100.00% 62,400,000

374,400,

000

100.00%

本次发行前，珠海润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77,02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69%。上海润良泰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为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润达泰的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214,49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0%。 薛健通过珠海润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润良

泰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控制公司31.49%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珠海润达泰持股比例为20.57%，仍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润良泰物联

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5.67%。 实际控制人薛健合计控制公司26.24%

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

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A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A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0年5月2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珠海润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7,025,000 24.69

上海锡玉翔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润良泰物联网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1,214,497 6.80

北信瑞丰基金－浦发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华润信

托日海通讯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9,278,019 6.18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泓景12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9,834,908 3.1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94,900 2.47

西藏福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610,000 2.4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360,820 2.3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5G通信主题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026,861 1.93

黄永军 2,106,500 0.68

常青 1,668,700 0.53

合 计 159,820,205 51.23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A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截至2020年5月2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

后，公司A股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A股总数

（股）

占A股股本

比例（%）

珠海润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7,025,000 20.57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2,400,000 16.67

上海锡玉翔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润良泰物联网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1,214,497 5.67

北信瑞丰基金－浦发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华润信

托日海通讯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9,278,019 5.15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泓景12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9,834,908 2.6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94,900 2.06

西藏福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610,000 2.0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360,820 1.9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5G通信主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026,861 1.61

黄永军 2,106,500 0.56

合 计 220,551,505 58.91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 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四、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以公司截至2019年末、2020年3月末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2019年度、2020

年1-3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准，并考虑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本次发行

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指标 期间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股）

2020年3月31日 6.6752 8.5943

2019年12月31日 6.7325 8.64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20年1-3月 -0.0592 -0.0494

2019年度 0.2504 0.2087

注：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3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的股本、资本溢价增加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

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2019年度和2020年1-3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 韩昆仑、唐亮

项目协办人： 万俊

项目组成员： 艾洋、杨锐彬、陈皓、申巍巍、宁娅姗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 话： 010-60833976

传 真： 010-60833955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炯

经办律师 肖剑、沈琦雨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12楼

电 话： 0755-88265288

传 真： 0755-88265537

（三）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 张勇、王泽晖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四楼

电 话： 021-63391166

传 真： 021-63392558

（四）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 张勇、王泽晖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四楼

电 话： 021-63391166

传 真： 021-63392558

第六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已与中信证券签署了《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及保荐人）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

之承销及保荐协议》及《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及保荐人）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之承销

及保荐协议之补充协议》。 中信证券已指派韩昆仑先生、唐亮先生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日海智能申请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愿意推荐日海智

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其他重要事项

无。

第八节 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承销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5.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6.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7.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验资报告；

9.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0.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1、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313

证券简称：日海智能 公告编号：

2020-028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摘要）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日海智能 指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珠海润达泰 指 珠海润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润良泰 指

上海润良泰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控股

股东一致行动人

实际控制人 指 薛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非公开

发行、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62,400,

000股A股股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机构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珠海九洲 指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千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千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明细数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2019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19年5月6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2019年8月30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调减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

2020年2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2020年3月9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二）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2019年11月1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19年12月25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日海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58号），同意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总体方案。

（三）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为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及主承销商于2020年5月

29日向发行对象珠海九洲发出了《缴款通知》。 发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的要求向指

定的本次发行缴款专用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股款。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2020年6月4日出具的《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资金

到位情况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ZK10096号），截至2020年6月1日止，中信证券

共收到发行对象汇入中信证券为日海智能本次非公开发行开立的专门缴款账户认购资

金总额为1,160,640,000.00元。

2020年6月3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保荐费和承销费后的上述认购款项的剩

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年6月

4日出具的《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ZK10097号），

截至2020年6月3日止，发行人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2,4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1,160,64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25,573,029.43元（不含税），募

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135,066,970.57元，其中新增股本人民币62,400,000.00元，增加

资本公积人民币1,072,666,970.57元。

公司将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股份登记托管相关事宜已于2020年6月16日在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62,400,000股，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

准文件的要求。

（三）发行股票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四）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采取询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2020年5月

26日（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即14.26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

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以询价方式，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8.60元

/股。 该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14.26元/股的130.43%，相当于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

日均价17.81元/股的104.42%。

（五）募集资金及发行费用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

160,640,000.00元，未超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金额上限1,234,400,000.00元，扣除发

行费用25,573,029.43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135,066,970.57元。

发行费用的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其中：不含税金额（元）

承销保荐费用 26,265,011.20 24,778,312.45

律师费用 500,000.00 471,698.11

会计师费用 280,000.00 264,150.94

登记及信息披露等其他发

行费用

62,400.00 58,867.92

合计 27,107,411.20 25,573,029.43

（六）申购报价及股份配售的情况

1、《认购邀请书》的发出

2020年5月25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邮件的方式共向163家投资者

发出了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

“《认购邀请书》” ）。 本次发送的163家投资者包括：发行人前20名股东中的16个股东

（剔除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主承销

商及其关联方等共4个股东）、基金公司20家、证券公司11家、保险公司5家、董事会决议

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函投资者111家，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共计163家。

本次非公开发行报会启动后（2020年5月25日）至申购日（2020年5月28日）9:00

期间内，因Shenwan� Hongyuan�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表达了认购意

向，主承销商向其补充发送了认购邀请文件。

截至2020年5月28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164个对象送达认购邀请文件，具体包

括发行人前16名股东（剔除关联方、未剔除重复）、基金公司20家、证券公司11家、保险

公司5家、其他投资者112家。

保荐机构与律师经审慎核查后，认为其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文件及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认购对象资格的规定。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内容及发送对象的范围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关于

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的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9:

00-12:00，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全程见证。 在有效报价时间内，共收到8家投资

者采用传真方式提交的有效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购报

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 ）。截至2020年5月28日12:00，收到保证金共计56,

000,000万元（其中1家未报价）；另2家投资者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根据《日海智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邀请书》的规定，该投资者无需缴纳保证

金。 经核查，以上8名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均为有效报价。

有效时间内全部申购簿记数据统计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

象类别

关

联

锁定

期

（月）

申购价

格（元/

股）

申购额

（万元）

申购股

数（万

股）

有效申

购（万

股）

获配数

量（股）

1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 无 6 18.60

116,

064.00

6,

240.00

6,

240.00

62,

400,

000

2

Shenwan�

Hongyuan� Asset�

Management�

(Asia)�Limited

其他 无 6 18.50

19,

784.00

1,

069.41

1,

069.41

3

西藏福茂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无 6 16.10

4,

000.00

249.84 249.84

4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无 6 15.41

4,

000.00

259.57 259.57

5

西藏福茂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无 6 15.20

4,

000.00

263.16 263.16

6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无 6 15.11

5,

000.00

330.91 330.91

7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证券公

司

无 6 15.03

5,

000.00

332.67 332.67

8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 无 6 15.02

4,

020.00

267.64 267.64

9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 无 6 14.92

5,

710.00

382.71 382.71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 无 6 14.52

6,

400.00

440.77 440.77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华泰资产定

增全周期资产管理

产品）

保险公

司

无 6 14.50

4,

000.00

275.86 275.86

1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基金 无 6 14.36

6,

600.00

459.61 459.61

13

西藏福茂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无 6 14.26

4,

000.00

280.50 280.50

合计 - - - -

164,

468.00

9,

256.60

9,

256.60

62,

400,

000

注：本次申购和配售按金额进行；申购数量合计按每个申购主体申报的最大金额、

股数对应的申报数量计算。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询价申

购的8家投资者，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规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完整的附件，并在

规定的时间内缴纳保证金，该投资者报价为有效报价。

3、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得配售情况

按照《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程序和规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

依次按（1）认购价格优先、（2）认购金额优先、（3）收到《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原

则确定， 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量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为18.60元/股，发行数量为62,40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60,640,

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25,573,029.43元 （不含税） 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1,135,066,

970.57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珠海九洲。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2,400,000 1,160,640,000 6

合计 62,400,000 1,160,640,000 -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在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格的确

定、发行对象的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均遵循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在定

价和配售的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

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行股数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三、本次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合计62,400,000股，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新发行的

股份。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限售期安排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2,400,000 1,160,640,000 6

合计 62,400,000 1,160,640,000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 珠海市吉大九洲港

主要办公地点 珠海市吉大九洲港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曾建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1925333612

成立日期 1988年7月9日

经营范围

对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和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取得

资质证后方可经营）；自有物业出租；停车服务。 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

营：客运站经营，住宿服务，中餐制售，酒、烟、日用百货的零售，棋牌，健

身。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珠海九洲与日海智能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 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

明

最近一年，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

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

行人律师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

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核查：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珠海九洲， 其认购本次日海智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

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

方向其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 韩昆仑、唐亮

项目协办人： 万俊

项目组成员： 艾洋、杨锐彬、陈皓、申巍巍、宁娅姗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 话： 010-60833976

传 真： 010-60833955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炯

经办律师 肖剑、沈琦雨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12楼

电 话： 0755-88265288

传 真： 0755-88265537

（三）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 张勇、王泽晖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四楼

电 话： 021-63391166

传 真： 021-63392558

（四）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 张勇、王泽晖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四楼

电 话： 021-63391166

传 真： 021-63392558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A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A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0年5月2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总数

（股）

珠海润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7,025,000 24.69 0

上海锡玉翔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润良泰物联

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214,497 6.80 0

北信瑞丰基金－浦发银行－华润深国投信

托－华润信托日海通讯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9,278,019 6.18 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泓景12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9,834,908 3.1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94,900 2.47 0

西藏福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610,000 2.4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360,820 2.36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5G通信主

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026,861 1.93 0

黄永军 2,106,500 0.68 0

常青 1,668,700 0.53 0

合 计 159,820,205 51.23 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A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截至2020年5月2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

账后，公司A股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总数

（股）

珠海润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7,025,000 20.57 0

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2,400,000 16.67 62,400,000

上海锡玉翔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润良泰物联

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214,497 5.67 0

北信瑞丰基金－浦发银行－华润深国投信

托－华润信托日海通讯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9,278,019 5.15 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泓景12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834,908 2.6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94,900 2.06 0

西藏福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610,000 2.03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360,820 1.97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5G通信

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026,861 1.61 0

黄永军 2,106,500 0.56 0

合 计 220,551,505 58.91 62,400,000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62,400,000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2020年5月20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截至股份登记日）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一、限售流通股 542,476 0.17%

62,400,

000

62,942,476 16.81%

二、无限售流通股

311,457,

524

99.83% 0 311,457,524 83.19%

三、股份总数

312,000,

000

100.00%

62,400,

000

374,400,000 100.00%

本次发行前，珠海润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77,02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69%。上海润良泰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为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润达泰的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214,49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0%。 薛健通过珠海润达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润良

泰物联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控制公司31.49%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珠海润达泰持股比例为20.57%，仍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润良泰物联

网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为5.67%。 实际控制人薛健合计控制公司26.24%

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

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二）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同时增加，公司财务结构更趋合

理，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和财务费用，支持公

司经营业务发展。

（三）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AIoT运营中心建设项目以及研发中心

及信息化系统升级项目的逐步实施，公司业务规模得到扩大、运营效率不断提升、主营

业务的发展空间不断拓展、公司市场地位和抵御风险能力提高，为公司的业务持续增长

提供坚实保障。

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将会大幅增加，

而募投项目效益的产生需要一定时间周期，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能会导致公司每股

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从长远来看，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公司抓住

发展机遇、提升盈利水平，从而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四）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 （1）AIoT运营中心

建设项目；（2）研发中心及信息化系统升级项目；（3）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发行后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公司主营业务，提升公司运营效率，提高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提升品牌形象，扩大市场份额，保障和提升公司的利润水平，保持公司可持续

发展，巩固和提升行业地位，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投资回报。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要业务范围保持不变，不存在因本次发行而导致的业务

和资产整合。

（五）公司治理及高管人员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原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将相应发生变化。 公

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

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六）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

之间不存在新增同业竞争的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

上海锡玉翔将持续履行2016年7月1日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不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关联人。因此

本次发行不构成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完成后，如发行对象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

行，同时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认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并向中国证监会

报送了启动发行无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和发行对象选择公平、公正，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本次发

行预案、发行方案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意见如下：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向中

国证监会报送了启动发行无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 发行人董事会已取得办理本次发

行相关具体事宜的授权；

2、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及其他有

关法律文书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3、发行对象珠海九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购本次日海智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

来源均为自有资金，该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4、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 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

本次发行认购；本次发行最终获配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

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

联方；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最终获配对象作

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 以及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最终获配对象提

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5、本次发行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本次发行预案、发行方案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

第五节 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律师出具的法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3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二〇年六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二〇年六月


